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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阳理工学院文件
南理工字〔2020〕137 号

关于印发《南阳理工学院监考工作量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校内各单位：

《南阳理工学院监考工作量管理办法》已经第 8 次校长办公

会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南阳理工学院

2020 年 12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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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阳理工学院监考工作量管理办法

为加强对我校考试工作的管理，规范各类考试工作量计算及

发放办法，鼓励我校教师积极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各类考试的监

考和考务工作，切实提升考试工作质量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

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监考工作量发放范围

监考工作量发放范围主要有以下三大类别：

（一）期末考试和重修考试：教学计划内开设课程的期末考

试、重修考试等。

（二）集中进行的大型考试：由教务处承办、上级主管考试

部门举办的各类大型考试，如大学英语四、六级等考试、研究生

考试、成人学位英语考试、普通话水平测试等。

（三）经学校同意校内有关单位承办的社会性考试。

二、监考工作量计算办法

（一）期末考试和重修考试

每位监考教师工作量计算办法：每场考试时间在 90 分钟及

以上的，计 2 学时/场次；每场考试时间在 45～90 分钟之间的，

计 1 学时/场次；每场考试时间小于 45 分钟的，计 0.5 学时/场

次。

（二）集中进行的大型考试

1.大学英语四、六级水平考试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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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场考试每位监考教师工作量计 4 学时；考务人员每半天计

工作量 4 学时。

2.普通话水平测试类考试

监考和考务人员每天计工作量 4 学时。

3.其他同类集中进行的大型考试可参照以上类型考试计算

监考工作量。

4.监考工作量发放标准：期末考试和重修考试监考工作量按

教师实际职称对应的课时标准发放；集中进行的大型考试监考工

作量按每学时 40 元的标准发放。

（三）校内有关单位承办的社会性考试

监考老师及考务人员工作量计算和发放标准参照上述(二)

集中进行的大型考试执行。

三、监考工作量的申报、审核与发放

（一）期末考试和重修考试的监考工作量和课程教学工作量

发放形式一样，教务处对各教学院部年度监考工作量进行测算后

并入教学单位年度总教学工作量，并上报人事处，各教学单位按

本办法进行具体绩效分配。

（二）集中进行的大型考试监考及考务人员工作量，在每次

考试结束以后，由教务处按实际参加监考和考务的人员名单，先

从对应项目上级主管部门返还的专项报名费节余资金中发放，不

足的部分由教务处统计汇总后经主管教学校长审批，上报人事处

从绩效中发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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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校内有关单位承办的社会性考试收取的考试费用统一

上缴学校财务，用于考试的组织管理、监考费等支出，节余部分

用于本单位事业发展，学校不再补贴任何费用。使用时按照中央

八项规定精神及财务相关制度由各单位审批。

四、本办法自文件印发之日起执行，以往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

以本办法为准。

五、本办法由教务处、财务处负责解释。

南阳理工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0年 12月 2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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